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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
科技计划体系改革与实施

一、科技计划体系改革
落实《深化自治区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管理改革

实施方案》（新科计字〔2017〕90号），稳步推进“5+1”科技计划体

系及管理体系的运行，在 2016年试点、2017年全面推进的基础

上，初步实现了科技计划安排和预算配置的统筹协调。

初步建立了开放共享、与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对接

的自治区科技管理信息系统，可实现项目需求征集、指南发布、

项目申报、评审、立项和预算安排、监督检查、结题验收等全过

程信息化管理，初步实现了立项过程可申诉、可查询、可追溯。
强化科技计划实施绩效监督检查,将2018年项目中期检查

评估工作改为在科技计划管理系统中填报年度执行报告模
式。完善科研信用体系建设，对“十三五”新立项的自治区科技
计划5大类85个项目（课题）进行中期评估，评估结果为“好”和
较好的46个，占54.12%；“一般”的32个，占37.65%；“差”的7个
（其中4个项目未参加评估），占8.24%。依据《自治区科技计划
（专项、基金等）信用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有关规定，对评估结果为
“差”和信用评价为“信用不良”的项目进行通报处理。

在新疆乌鲁木齐达坂城风力发电场，工作
人员查看风力发电设备。

二、科技计划安排
2018年度自治区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及经费安排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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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重点科技计划实施
1.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

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共安排项目4个（交通、农业、石油

化工等领域分布），项目总投资7185万元，其中自治区科技拨

款2255万元，承担单位自筹资金4930万元。

2.自治区重点研发专项

自治区重点研发专项共安排项目23个,涵盖安防产业、特

色乳业、植物资源、民族医药、装备制造、轨道交通等，项目
总投资23791万元，其中自治区财政科技拨款6646万元，项目
承担单位自筹资金17145万元。

3.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研发项目
向科技部推荐 2018年度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重

点研发项目 35项，涉及重大新药创制、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
技术研究、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港澳台科技创新合作、蓝
色粮仓科技创新、智能机器人等领域。

空中俯瞰新疆哈密石城子光伏发电站。


